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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教体发〔2020〕74 号 签发人：张荣武

对区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第 124040 号
提案的答复

李蓓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推进舞蹈美育工作进校园的建议》的提案收

悉，现答复如下：

美育是审美教育，也是情操教育和心灵教育，不仅能提升人

的审美素养，还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情感、趣味、气质、胸襟，

激励人的精神，温润人的心灵。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相辅相

成、相互促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改进美育教学作出重

要部署，国务院对加强学校美育提出明确要求。舞蹈美育是美育

工作的重要一环，它通过启迪性“身体教育”引领人们以舞蹈行

为陶冶情操、健康身心、提升意志品格、激发创造力，实现自我

优化。在校园中开展舞蹈教育，是国家推进美育教育工作的要求，



是学校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

面健康成长的追求，同时，也是广大学生对舞蹈艺术的需求。

博山区教体局非常重视美育工作，全面贯彻“以人为本、全

面发展”的育人理念，强化工作措施，深化艺术教育改革，学生

艺术修养和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高。近年来，经过全区学校师生

的共同努力，学校美育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以创建“全国义务

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区”为契机，加快推进艺体设施建设，实施教

育装备提升工程，为全区所有中小学配备了标准的音乐美术器材

和音乐美术功能教室。其中，舞蹈教室作为学校功能教室的标准

配置要求必须配备，舞蹈教室内配备了把杆、镜子、音响等教学

设施，能基本满足学生舞蹈学习的需要。

根据市教育局《淄博市推进学校体育、卫生和艺术教育改革

实施方案》通知要求，博山区教体局积极开展艺术教育改革，推

进艺术社团建设和“百灵”艺术节活动。制定印发了《关于推进

学校艺体社团改革的实施方案》，构建了以学生社团为主要平台

的课外艺体活动体系。结合“六一”儿童节、“五四”青年节、

教师节、国庆节等重要节日开展学校文艺演出活动，充分发挥学

生的艺术才能，同时发现和培养有艺术潜质的学生使之逐渐成为

班级和学校的艺术骨干。各学校重视艺术社团工作，乡镇学校全

部成立了乡村少年宫，各学校艺术社团和乡村少年宫均设有舞蹈

社团，由专业教师辅导，制定详细的辅导计划，定期开展活动。

博山区教体局每年举办“博山区中小学生百灵艺术节”舞蹈比赛。

积极组织师生参加上级部门主办的各类艺术活动，取得了较好成



绩。其中博山区实验中学的舞蹈《鸡毛信》获得山东省第六届中

小学生艺术展演一等奖，山头中心学校的舞蹈《鹊笑飞舞》获得

山东省中小学生舞蹈大赛二等奖。

下一步将继续加大学校舞蹈教育力度，大力推进舞蹈进校园

工作，兼顾学校舞蹈教育普及与提高，尝试面向全体学生的舞蹈

教育普及工作，选择格调高雅、活泼向上、简单易学的舞蹈进行

普及。继续在学校开设舞蹈选修课、发展舞蹈社团。选拔引导有

舞蹈天赋的学生进行系统专业的舞蹈训练。目前的主要困难在于

现有在职音乐教师当中，舞蹈专业教师偏少，特别是偏远乡镇的

舞蹈专业教师更少。为解决舞蹈教师不足的问题，博山区教体局

将聘请校外舞蹈专家担任学校校外辅导员，协助学校做好学生舞

蹈普及工作。同时成立博山区舞蹈教育教研团队，举办舞蹈教师

培训班，对全区音乐教师进行舞蹈专业知识技能培训，提升普通

音乐教师的舞蹈教学能力。

再次感谢您对博山教育特别是博山美育教育的关心和支持！

博山区教育和体育局

2020 年 9 月 10 日

（联系单位：博山区教育和体育局 联系人：孙奉彬

联系电话：13706432125）

抄送：区政府办公室、区政协提案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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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姓名 李 蓓 提案编号 12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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